
105年度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實務講習 

主講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常得群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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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勘檢任務及程序 



勘檢任務 

（一）針對新建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與設備進行勘檢工
作，並提供勘檢報告，送交主管建築機關參考，作核發使用執照或要求改善之
依據。  

（二）已領得建築執照之公共建築物未設置無障礙設備與設施之分類、 分期、分
區改善執行計畫及期限之審核。  

（三）各類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項目優先改善次序之審核。  

（四）公共建築物替代改善計劃之諮詢及指導。  

（五）公共建築物可否提具替代改善計畫之認定及替代改善計畫之審核 。  

（六）公共建築物改善完竣報請備查之勘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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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障礙設施勘檢法令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定】 

    新建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規劃
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
設施及設備。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
建築執照或對外開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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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障礙設施勘檢法令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 

 
內政部101年1月10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10800126號函訂定 

一、為落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辦理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
作業，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適用範圍如下：「（一）申請新建及增建使用執照之公共建築物。…」 

三、前項適用範圍之公共建築物應由勘檢小組辦理勘檢。 

四、勘檢小組應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相關人員、身心障礙福利團體及建築師公會代表共同
組成，每次實地勘檢應包括上述各類人員，勘檢小組應於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指定期間
內，提出勘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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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障礙設施勘檢法令 

五、勘檢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取得內政部營建署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以後委託辦理之公共建築物設
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結業證書。 

（二）曾擔任內政部營建署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小組委員連續三年以
上。 

（三）曾擔任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勘檢小組委員連續三年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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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障礙設施勘檢法令 

六、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對聘任之勘檢人員，辦理至少三個小時之勘檢實務講習，其
講習內容如下： 
（一）勘檢注意事項（含勘檢實例錯誤樣態說明）。 

   （二）勘檢程序。 

   （三）勘檢任務。 

   （四）其他相關事項。 

七、勘檢作業所須相關費用，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規定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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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勘檢作業方式及流程 

•【本市新建公共建築物申請使用執照辦理無障礙
設施竣工勘檢作業】 

• （本府92年2月17日北府工施字第0920062631號函  自92年3月15日起實施） 

•本府於91年11月14日邀請各單位研商「臺北縣新建建築物申請使用執
照辦理無障礙設施竣工勘檢原則」，經彙整各單位意見擬定本市新建公
共建築物申請使用執照辦理無障礙設施竣工勘檢之作業方式如下： 

（一）本市尚未領得使用執照之新建公共建築物（依內政部營建署91年9
月25日營署建管字第0912914864號函定義為85年11月27日建築技術規則
修正發布施行後取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均應於使用執照竣工時辦理無
障礙設施竣工勘檢。 
（二）本市新建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由本府工務局邀請本府社會
局、臺灣省建築師公會、臺灣省相關技師公會、本縣身心障礙福利團體
及人士於建築物之竣工勘驗中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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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規定，勘檢小組應由當地主管
建築機關相關人員、身心障礙福利團體及建築師公會代表共同組成 



二、勘檢作業方式及流程 

（三）參與本市新建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竣工勘檢人員，應於會勘
當日提出無障礙設施竣工勘檢報告書，勘檢報告書中之勘檢項目及內
容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章規定辦理。 
（四）法令有規定應設置或法令規定未設置但有設置之無障礙設施，
設置標準符合法令規定即為合格。如符合設置標準但使用上有不便之
情形，仍為勘檢合格，參與勘檢之人員得針對使用不便處提供建議，
但不影響使用執照之核發。 
（五）勘檢不合格者，使用執照申請人得於使用執照核對副本前，申
請針對勘檢不合格處進行複檢，複檢合格始得領取使用執照。 
 

（六）新建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報告書為本府核發該受勘檢新
建公共建築物使用執照或要求改善之依據，並應將勘檢結果保存於使
用執照卷宗內。 
（七）參與勘檢之府外人員，其出席費由本府依規定辦理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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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執行方式修正為複檢合格後，始得進行使用執照陳判 



二、勘檢作業方式及流程 

審
查
階
段

結
案
階
段

1. 1天/
工務局

3.發函排訂竣工查驗、無損害
公共設施及無障礙設施會勘

是

6.陳判

8.製作副本

9.核對

否

核
判
階
段

6.-7.        
6天/
工務局

8.-10.     
1天/
工務局

2.1是否已向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取得申請許可

否

7.核准

收
件
階
段

是

5.3退件

2.1-5.3
20天/
工務局

5.1書圖
文件審查是 
否齊全

逾期
5.2通知申請
人限期補正

1.掛號初審

10.發照

2.2逕向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
   關申請核備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權責機關  

4.是否與   
設計圖樣及法

規相符
否

是
期限內

有關建築工程施建無障礙設施，請社團
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身心障礙福利
團體及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依「公共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規定各
指派一名專業人員會同勘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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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檢合格後始得進行使用執照陳判] 



三、勘檢作業方式及流程 

現場備妥竣工圖說 監、承造人及專任
工程人員到場會同
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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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及本市身心障礙福
利團體進行無障礙
設施勘檢 



二、勘檢注意事項 

    (含勘檢檢查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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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障礙設施勘檢標準 

【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0章無障礙建築物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六五○七五六號令修正公布增訂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章公共建築物殘障者使用設施，第一百六十七條至第一百七十七條。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廿七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八五八二○七七號令修正公布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章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第一百六十七條至第一百七十七條；增

訂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 

※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內政部台九十內營字第九○八五四九四號令修正公布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六十八條、第一百六十九條、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百

七十四條至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百七十七條；並自九十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0970801030號令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章，其中修正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百七十條條文；刪除第一百六

十八條、第一百六十九條、第一百七十一條至一百七十七條之一條文，並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月一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1010808741號令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六十七條、一百七十條條文；增訂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第一百

六十七條之七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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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障礙設施勘檢標準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內政部97.04.10台內營字第0970802190號令訂定，自97.7.1生效 

※內政部97.12.19台內營字第0970809360號令修正 

※內政部101.11.16台內營字第1010810415號令修正，自102.1.1生效 

 【無障礙設施竣工勘檢報告】 
※新北市新建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檢查表（適用97.7.1.前領得建造執照建築

物）本府92年2月17日北府工施字第0920062631號函公告 

※新北市新建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設備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為
97.7.1.以後，101.12.31.以前之建造執照案）本局98年5月4日北工施字第0980320900號函
公告，本局103年12月8日北工施字第1032323917號函修正 

※新北市新建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適用法令日期為102.1.1.以後之建
築物）本局103年12月8日北工施字第1032323917號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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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障礙設施勘檢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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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竣工勘檢報告填寫】 

簽名欄 

複檢欄 
1.複檢相關意見填寫 

2.複檢結果是否符合規定應勾選 

初勘欄 
1.勘檢相關意見填寫 

2.勘檢結果是否符合規定應勾選 

1.各項勘檢是否符合規定應
予以勾選 

2.改善後不需修改本欄位勾
選內容，是否改善完成應
填於複檢欄位內。 

說明欄 

注意勘檢案件之法令適用日期 

備註欄 

（法令適用日期102.1.1.以後之建造執照案）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1020101以後).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1020101以後).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1020101以後).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1020101以後).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1020101以後).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1020101以後).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1020101以後).doc


二、無障礙設施勘檢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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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竣工勘檢報告填寫】 

1.各項勘檢是否符合規
定應予以勾選 

2.改善後不需修改本欄
位勾選內容，是否改
善完成應填於複檢欄
位內。 

注意勘檢案件之法令適用日期 

簽名欄 

說明欄 初勘欄 
1.勘檢相關意見填寫 

2.勘檢結果是否符合規定應勾選 

複檢欄 
1.複檢相關意見填寫 

2.複檢結果是否符合規定應勾選 

（法令適用日期97.7.1.以後101.12.31.以前之建造執照案）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970701以後1011231以前).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970701以後1011231以前).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970701以後1011231以前).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970701以後1011231以前).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970701以後1011231以前).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970701以後1011231以前).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970701以後1011231以前).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970701以後1011231以前).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970701以後1011231以前).doc


二、無障礙設施勘檢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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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竣工勘檢報告填寫】 

簽名欄 

意見欄 

1.各項勘檢是否符
合規定應予以勾
選 

2.改善後不需修改
本欄位勾選內容，
是否改善完成應
填於意見欄位內。 

（適用97.7.1.前領得建造執照建築物） 

說明欄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臺北縣新建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檢查表(970701前領建照).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臺北縣新建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檢查表(970701前領建照).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臺北縣新建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檢查表(970701前領建照).doc


三、勘檢實例錯誤樣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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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障礙通路 

2.樓梯 

3.昇降設備 

4.廁所盥洗室 

5.浴室 

6.輪椅觀眾席位 

7.停車位 

8.無障礙標誌 

常見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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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 障 礙 通 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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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通路之導盲邊

界線不須重覆舖設、

不得妨害其他行動不

便者通行。 

21 



無障礙通路之水溝格

柵，長邊應與行進方

向垂直，開孔短邊宜

小於1.3 公分。 

22 



2. 樓 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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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梯往上梯級部分，起始梯級未退一階。 

24 



樓梯二側扶手中斷、二端未作水平延伸。 

25 



無障礙樓梯梯級前方警示設施設置錯誤。 

26 



無障礙樓梯未作防勾撞處理、防護緣。 

27 



戶外階梯二側未設置扶手。 

樓梯寬度超過3公尺者，應設置中間扶手。 

28 



3. 昇 降 設 備 

29 



無障礙電梯之呼叫鈕無法分別獨立控制。 

無障礙電梯未設置垂直牆面之引導標誌。 

30 



無障礙電梯引導設施、觸覺裝置設置錯誤。 

31 



無障礙電梯副操作盤、後視鏡設置錯誤。 

32 



4. 廁 所 盥 洗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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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60 

最小70 

最小70 

L型固定扶手 

兩處求救鈴 

沖水按鈕 掀起式可動式扶手 

34 



橫向拉門門把、門擋、門鎖設置錯誤。 

35 



廁所馬桶前方、側面未留設供坐輪椅者

移位之操作空間。 

36 



無障礙廁所馬桶二側扶手設置錯誤。 

37 



馬桶靠背與馬桶座位之淨高大於20公分、淨距

大於48公分、或未設置。 

38 



洗面盆扶手設置錯誤、下方有障礙物。 

39 



鏡子鏡面高度小於90公分、鏡面底端與地板
面距離大於90公分。 

40 



無障礙小便器未設置於一般廁所、小便器扶手

型式、高度設置錯誤。 

41 



5. 浴 室 

42 



浴室浴缸之高度過高、側面未留設供坐輪
椅者移位之操作空間、扶手設置錯誤。 

43 



輪椅進入式淋浴間之水龍頭未設置座椅
左右靠牆一側、扶手設置錯誤。 

44 



6. 停 車 位 

45 



無障礙停車位之出入口及停車處所引導
標誌不足、下車區鋪面不平整。 

46 



7. 無 障 礙 標 誌 

47 



無障礙標誌圖案不正確、用語不當。 

48 



無障礙引導標誌應與行進方向垂直。 

49 



無障礙通路之導盲邊

界線不須重覆舖設、

不得妨害其他行動不

便者通行。 

50 



白手杖之危險帶內不得有突出障礙物。 

51 


